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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全民健身
服务促进体育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

（试行）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经济开发区、城市社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

部门，县直（驻县）各单位：

《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全民健身服务促进体育消费

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（修订版）》已于 2025 年 10

月 24 日经第 78 次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5 年 12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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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全民健身服务促进
体育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（修订版）

为充分发挥政府优惠扶持政策的引导激励作用，鼓励和

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我县基础体育设施建设，进一步完善

全民健身服务体系、促进体育消费扩容升级，切实增强人民

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扶持奖励对象

在本县范围内通过引入社会资本，投资全民健身服务、

体育消费扩容升级相关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，且已建成集训

练、赛事、教育、文化功能于一体、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标

准化运动场馆（含后备人才训练基地综合体）的企业。

二、扶持基本条件依据

（一）在以下文件指导下开展我县体育工作。
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

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3 号）；

2.《江西省“十四五”体育产业发展规划》（赣体字〔2021〕

36 号）；

3.《关于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促进体育消费扩容升级

的行动方案》（赣府厅发〔2024〕16 号）；

（二）场馆建设必须符合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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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政府签订协议，约定双方权利、义务及违约责

任。

三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场馆日常运营扶持。在项目运营的前 3 年，为助

力企业平稳度过培育期，由县财政按照场馆服务人次给予 10

元/人次的运营补贴，年度扶持金额上限为 50 万元。

（二）促进赛事经济发展扶持。在项目运营的前 2 年，

根据场馆符合承办赛事的硬件要求，由县财政给予引进赛事

资金奖励扶持。

（三）输送人才奖励扶持。在教育体育主管部门认定的

该企业向上级输送运动员，在队训练 1年以上进行奖励如下：

1.输送运动员至国家队，奖励 20 万元/人；

2.输送运动员至省队，奖励 5 万元/人；

3.输送运动员至市队，奖励 1 万元/人。

（四）参赛成绩奖励扶持。对教育体育主管部门认定的

企业培养的我县运动员在省、市相关比赛中获得相应成绩

的，按照县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挖掘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

人才提升竞技体育水平的实施意见》（兴府办字〔2022〕70

号）进行奖励。

（五）体教融合政策扶持。由县财政安排每年不高于 200

万元的专项资金，按照相关要求购买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课

程，共同提升全民健身水平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政策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进行解释，具体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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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由县教育体育主管部门承担。

（二）若享受本政策的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履行协议内

各项义务，则按协议约定以及相关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本文件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试行 2 年。

《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全民健身

服务促进体育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兴府办

字〔2025〕3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